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（ ）
贺教通发〔2022〕42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寒假前及寒假期间相关工作的

通 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:

为确保 2022 年寒假前及寒假期间相关工作有序开展,现就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放假时间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、幼儿园寒假放假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3

日至 2 月 12 日；普通高中放假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

12 日。考虑到毕业复习考试，初三、高三年级放假时间为 2023

年 1月 16日至 2月 12日。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统一为2023

年 2 月 13 日。

二、统筹做好教育教学工作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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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中小学校要统筹做好放假安排和教育教学工作，根据放假

时间安排，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实际，合理安排放假前学校教育教

学计划，有序组织课程教学、期末复习、质量监测等工作，确保

各项教育教学任务顺利完成。开学前，学校要组织教职工按时到

岗位，提前谋划新学期工作计划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一）质量监测工作

1.各学校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采取线上或线下、分年级自主命

题、自主检测的方式进行期末检测。

2.小学于 12 月 27 日前、初中于 12 月 28 日前、高中于 2023

年 1 月 5 日前组织完成以下学科检测：

非纸笔检测科目：一二年级语文、数学

纸笔检测科目：三至八年级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七年级道德

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生物，八年级物理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；

高中检测科目学校自定。

综合学科检测由各校自行安排。

3.初三、高三年级期末检测由各学校自行组织。

4.各学校安排教师统一阅卷，有条件的学校原则上可利用宁

夏教育云平台网络阅卷功能开展，其他学校可实行流水作业，中

小学各学科《卷面分析表》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前报县教研室各

学科教研员处。

5.各学校要利用宁教云平台安排教师及时完成学生综合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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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评价工作，各学科成绩以等级形式报告学生及家长。

（二）寒假教师培训工作

1.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成立以校（园）长为组长的寒假教师

培训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具体详实的培训计划，积极组织寒假期

间国家、自治区、银川市各类培训。

2.放假前及时做好教育教学教研工作总结与反思、各种档案

资料的汇总整理归档工作。

3.利用假期切实加强师德师风、新课标、新教材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培训学习。普通高中以“三新”改革为主要内容,初中小

学以 2022 版各学科新课标学习为主要内容，幼儿园以幼小衔接

和游戏教学研讨为主要内容。培训可采取专题讲座、交流研讨、

网络研修、案例分析、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，小规模学校可

联合开展培训。各学校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前将寒假教师培训工

作总结报县教研室李娟老师处。

4.教师要做好培训记录，撰写心得体会或培训总结。学校要

安排专人负责考勤和学习表现记录等相关材料的收集，要加强对

教师培训的过程监督和评价考核，对无故不参加培训或不遵守学

习纪律、不服从培训管理的教师给予通报批评，并取消年度评先

评优资格。学校要将本次培训情况纳入教师个人绩效考核，教育

体育局将校本培训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综合考核内容。

三、严格落实“双减”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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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寒假期间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，持续开

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，会同市场监管、文旅、科技、卫健等

部门加强日常检查和督查巡查，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。

2.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将“双减”要求从学期延伸到假期，严

格控制各学科假期作业总量，提高作业布置质量，倡导给学生布

置探究性、实践性、体验性、创新性作业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

业负担，让学生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。

3.各中小学校要严格按照《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贺兰

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《贺兰

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贺兰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绩效工资考

核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切实做好课后服务费收支

管理工作。要严格按照区、市、县相关文件精神及本校课后服务

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，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进行考核,依

据考核结果确定每名教职工绩效工资的等次和金额，经公示后予

以发放。学校在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工作中，要坚持公正公开、合

理合规、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的原则。

各学校要于 12 月 30 日前完成本学期课后服务收费统计、收

费公示及费用收取工作；2023 年 1 月 3 日前将本校课后服务费

收支统计、考核发放方案、教师考核结果报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

办公室，待教育体育局汇总报县人社局对课后服务绩效工资总量

进行审核批复后，学校方可发放教职工课后服务绩效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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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“互联网+教育”工作

各学校要根据自治区教育厅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宁夏整省试

点实施方案》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广使

用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在教育教学中深度

应用。在放假前组织信息化专业人员完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注册

认证培训工作，并指导全体师生完成国家平台注册。充分利用国

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（https://basic.smartedu.cn/）和本地优质

教育资源，开展健康管理、德育、美育、体育、劳动教育、科学

实践等方面教育，坚持“五育”并举，全面发展素质教育。

五、加强学校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

1.各中小学校寒假期间继续严格实行封闭管理，一律不得安

排学生返校或补课。各校要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党中央、自治

区疫情防控决策部署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松劲心态，坚持科学

精准管控，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。要因时因势

动态调整校园管理措施，加强校园疫情应急处置保障,管住校门、

管住围墙、管好场所、管好人员，严防疫情传入校园。要及时根

据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，正确引导师生外出，从严把控出访、境

外旅游等活动。要加强校园安全工作，完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，

全面排查风险隐患，多种形式开展遵纪守法和安全防范教育，指

导师生做好自我防护。要完善假期值班值守制度，确保带班领导

和值班人员时时在岗，随时掌握学校安全动态，及时妥善处理突

https://basic.smart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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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情况，并按规定及时、如实上报,切实保障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假期安全。

2.各中学要切实做好初三、高三年级复课期间疫情防控工作，

加强校园内及校园周边管控，教育引导全体师生提高自身防护意

识、强化防护措施、坚持学校及家庭“两点一线”出行，确保复

课期间校园环境平稳有序。

六、科学指导学生假期生活

各中小学校要积极与社区、家庭密切联系，及时通过多种途

径将放假安排告知家长，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，推进家校

共育，形成工作合力。班主任要通过各种形式定期对学生开展家

访，及时了解学生居家学习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，引导家长配合

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、体育锻炼、近视防控等工作，指导学生

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多读书、读好书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和社会

实践活动，在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中增长知识、强健体魄、健康

成长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2 年 12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